
 
消 防 处 与 香 港 注 册 消 防 工 程 公 司 商 会 有 限 公 司 聯 络 会 议 摘 要  

会 议 日 期 ： 二 零 二 零 年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 

   

1.1 根 据 《 消 防 安 全 （ 商 业 处 所 ） 条 例 》 改 善 消 防 安 全  

   

 消 防 处 代 表 向 委 员 报 告 巡 查 工 作 的 最 新 统 计 数 字 。  

 

1.2 私 人 楼 宇 改 善 消 防 安 全 计 划  

 

 消 防 处 代 表 向 委 员 报 告 执 法 工 作 的 最 新 统 计 数 字 。  

 

1.3 检 查 注 册 消 防 装 置 承 办 商 （「 承 办 商 」） 进 行 的 保 养 工 程 的 质 素  

 

 消 防 处 代 表 向 委 员 报 告 消 防 处 突 击 检 查 工 作 的 最 新 统 计 数 字 。  

 

1.4 综 合 发 牌 、 消 防 安 全 及 检 控 系 统 （ LIFIPS） 投 入 使 用  

 

二 零 二 零 年 一 月 至 六 月 期 间 ， 附 有 条 形 码 的 FS251 表 格 的 平 均 使

用 率 为 47.2%， 而 FS251 网 上 递 交 系 统 的 平 均 使 用 率 则 为 0.8%。  

 

1.5 消 防 装 置 及 设 备 （「 消 防 装 置 」） 的 年 检  

 

 二 零 二 零 年 三 月 至 五 月 期 间 ，消 防 处 向 建 筑 物 拥 有 人 发 出 了 625 封

劝 谕 信 ， 同 期 收 到 540 份 回 应 劝 谕 信 而 提 交 的 FS251 表 格 。  

 

为 提 醒 市 民 消 防 喉 辘 的 正 确 操 作 步 骤 ， 消 防 处 设 计 了 一 款 荧 光 图

解 标 贴 ，展 示 消 防 喉 辘 的 主 要 操 作 步 骤 。该 标 贴 会 张 贴 于 消 防 喉 辘

装 置 的 当 眼 处 ， 让 人 使 用 消 防 喉 辘 时 可 容 易 看 到 。  

 

1.6 为 执 行 香 港 法 例 第 572 章《 消 防 安 全（ 建 筑 物 ）条 例 》而 将 目 标 综

合 用 途 建 筑 物 的 消 防 供 水 系 统 接 驳 至 食 水 供 应 系 统 ／ 天 台 水 缸  

 

 食 水 供 应 系 统 与 消 防 栓 ／ 喉 辘 系 统 合 并 计 划 方 面 ， 两 幢 目 标 综 合

用 途 建 筑 物 的 改 善 工 程 已 经 完 成 ，另 有 八 幢 正 根 据 先 导 计 划 处 理 ，

而 二 零 二 零 年 六 月 及 七 月 亦 收 到 两 宗 新 申 请 ， 有 待 审 核 。  

 

1.7 七 层 或 以 上 或 高 于 20 米 的 目 标 综 合 用 途 建 筑 物 的 第 三 阶 段 折 衷 式

消 防 栓 ／ 喉 辘 系 统 计 划  

 

 截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消 防 处 合 共 批 准 了 664 幢 目 标 综

合 用 途 建 筑 物 将 消 防 水 缸 的 容 量 减 至 4 500 公 升 。在 此 664 幢 目 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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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 合 用 途 建 筑 物 中 ，消 防 处 收 到 154 幢 建 筑 物 的 消 防 装 置 图 则 ，当

中 71 份 获 批 准 。  

 

 《 2020 年 建 筑 物（ 小 型 工 程 ）（ 修 订 ）规 例 》将 于 二 零 二 零 年 九 月

一 日 起 实 施 ，会 新 增 与 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相 关 的 小 型 工 程 项 目 ，分

别 为 第 1.49、 第 1.50 及 第 3.50 项 。 就 此 ， 消 防 处 正 草 拟 新 的 消 防

处 通 函 ， 以 取 代 现 行 的 消 防 处 通 函 第 1/2012 号 。  

 

1.8 于 二 零 一 五 年 推 出 的 根 据 香 港 法 例 第 502 章 或 第 572 章 消 防 装 置

图 则 审 批 核 对 表  

 

二 零 二 零 年 一 月 至 三 月 期 间 ，消 防 处 收 到 332 套 消 防 装 置 图 则 ，当

中 只 有 29 套（ 8.7%）在 初 次 提 交 时 获 批 准 ，59 套（ 17.8%）在 重 新

提 交 两 次 或 以 上 后 获 批 准 ，而 37 套（ 11.1%）则 未 能 通 过 核 对 表 筛

检 程 序 。  

 

1.9 关 闭 消 防 装 置 的 一 般 程 序  

 

消 防 处 现 正 进 一 步 优 化 有 关 楼 宇 因 检 查 、保 养 、改 进 或 修 理 而 须 关

闭 消 防 装 置 的 程 序 ， 稍 后 会 一 并 讨 论 最 后 审 定 的 程 序 及 经 修 订 的

「 楼 宇 消 防 装 置 因 工 程 而 关 闭 通 知 书 」。  

 

1.10 根 据 香 港 法 例 第 572 章《 消 防 安 全（ 建 筑 物 ）条 例 》拆 卸 现 有 的 消

防 装 置  

 

 消 防 处 向 建 筑 物 拥 有 人 发 出 了 123 封 关 于 保 留 ／ 改 装 ／ 移 除 现 有

消 防 装 置 的 劝 谕 信 和 补 充 数 据 。截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，消

防 处 收 到 32 份 响 应 表 格 。此 计 划 的 试 行 期 已 延 长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七

月 三 十 一 日 ， 工 作 小 组 正 在 审 核 相 关 程 序 。  

  

1.11 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资 助 计 划  

 

市 区 重 建 局 正 在 向 第 一 至 第 四 批 根 据 「 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资 助 计

划 」 成 功 申 请 资 助 的 人 士 发 出 「 原 则 上 批 准 通 知 书 」。 消 防 处 会 密

切 监 察 有 关 申 请 的 情 况 及 提 供 所 需 支 持 。  

 

1.12 消 防 装 置 的 智 能 科 技  

 

 消 防 及 救 护 学 院 的 火 警 警 报 系 统 升 级 工 程 已 经 完 成 。 承 办 商 现 阶

段 正 优 化 可 发 出 遥 距 通 知 的 流 动 应 用 程 序 ， 目 标 是 在 二 零 二 零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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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月 完 成 。同 时 ，为 推 广 在 消 防 装 置 系 统 应 用 智 能 科 技 ，消 防 处 正

制 作 一 段 短 片 ，并 会 分 发 给 相 关 持 份 者 ，包 括 承 办 商 、政 府 部 门 及

处 所 拥 有 人 。  

 

 鉴 于 要 等 待 消 防 处 制 作 相 关 短 片 ， 与 会 者 同 意 暂 时 搁 置 讨 论 此 议

项 ， 直 至 有 新 进 展 汇 报 ／ 讨 论 。  

 

1.13 检 查 、 测 试 和 保 养 消 防 装 置 核 对 表  

 

 消 防 花 洒 系 统 年 检 核 对 表 的 编 制 已 接 近 完 成 。 消 防 处 已 于 二 零 二

零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的 消 防 处 网 上 研 讨 会 上 ， 向 业 界 介 绍 相 关 的 实 施

安 排 。 消 防 处 在 二 零 二 零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收 到 香 港 注 册 消 防 工 程

公 司 商 会 有 限 公 司（「 消 防 商 会 」）就 核 对 表 修 订 本 提 出 进 一 步 的 意

见 ，并 于 二 零 二 零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与 消 防 商 会 代 表 开 会 再 作 讨 论 。 

 

1.14 检 查 和 测 试 消 防 装 置 及 设 备 申 请 表 (FSI/501)的 检 讨  

 

消 防 处 自 二 零 二 零 年 五 月 一 日 至 今 已 处 理 涉 及 共 74个 项 目 的 修 订

版 申 请 表 FSI/501。 申 请 成 功 率 维 持 于 78%， 与 以 往 使 用 旧 版 表 格

FSI/501时 相 同 。  

 

鉴 于 有 关 事 项 已 成 为 恒 常 工 作 ， 与 会 者 同 意 在 下 次 会 议 删 除 此 项

目 。  

 

1.15 检 讨 《 最 低 限 度 之 消 防 装 置 及 设 备 守 则 》  

 

《 最 低 限 度 之 消 防 装 置 及 设 备 守 则 》（「 守 则 」）的 检 讨 工 作 已 接 近

完 成 ，尚 须 修 订 若 干 次 要 项 目 。消 防 处 已 发 出 消 防 处 通 函 第 4/2020

号 — 设 有 电 动 车 辆 充 电 设 施 的 停 车 设 施 的 附 加 消 防 安 全 规 定 ， 相

关 规 定 会 纳 入 守 则 的 检 讨 范 围 内 ， 而 守 则 的 草 拟 本 稍 后 会 送 交 各

持 份 者 传 阅 ， 以 供 提 出 意 见 。  

 

1.16 设 有 自 动 泊 车 系 统 的 停 车 设 施  

 

消 防 处 已 拟 备 一 份 数 据 文 件 ， 载 列 与 题 述 设 施 的 火 警 风 险 及 消 防

安 全 相 关 的 研 究 结 果 ，以 及 须 符 合 的 消 防 安 全 规 定 。该 文 件 已 送 交

所 有 相 关 部 门 传 阅 ，以 供 提 出 意 见 。消 防 处 在 敲 定 消 防 安 全 规 定 的

细 节 后 ， 便 会 再 通 知 相 关 业 界 及 持 份 者 。  

 

1.17 优 化 认 可 ／ 接 纳 消 防 装 置 及 设 备 和 其 他 产 品 的 申 请 程 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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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 防 处 已 在 二 零 二 零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公 布 消 防 处 通 函 第 3/2020号 ，推

出 利 便 措 施 ， 加 快 认 可 ／ 接 纳 消 防 装 置 及 设 备 和 其 他 产 品 的 申 请

程 序 。除 了《 认 可 手 提 设 备 ／ 接 纳 消 防 装 置 及 设 备 和 消 防 安 全 产 品

的 申 请 指 引 》、新 设 计 的「 认 可 手 提 设 备 ／ 接 纳 消 防 装 置 及 设 备 和

其 他 产 品 申 请 表 」， 以 及 经 修 订 的 「 消 防 装 置 及 设 备 核 对 表 」 外 ，

消 防 处 亦 推 出 其 他 措 施 ， 包 括 预 先 审 阅 机 制 及 调 整 获 认 可 ／ 接 纳

的 有 效 期 。 有 关 措 施 将 于 二 零 二 一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。  

 

消 防 处 已 于 二 零 二 零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的 网 上「 消 防 处 连 系 建 造 业 界 」

经 验 分 享 会 上 介 绍 上 述 便 利 措 施 ， 相 关 内 容 已 上 载 消 防 处 网 站 。  

 

1.18 消 防 装 置 从 业 员 自 愿 认 证 ／ 培 训 计 划  

 

消 防 处 正 成 立 专 责 工 作 小 组 ，为 从 事 消 防 装 置 工 程 的 人 员 推 出「 自

愿 认 证 ／ 培 训 计 划 」，旨 在 提 升 消 防 装 置 从 业 员 的 工 作 质 素 及 技 术

水 平 ，并 会 邀 请 消 防 商 会 、建 造 业 议 会 及 职 业 训 练 局 的 代 表 担 任 工

作 小 组 成 员 。消 防 处 正 积 极 推 展 有 关 工 作 ，已 安 排 于 二 零 二 零 年 八

月 二 十 五 日 与 消 防 商 会 代 表 开 会 ，讨 论 计 划 的 架 构 、认 可 资 格 及 职

权 范 围 。  

 

工 作 小 组 基 本 上 会 参 考 分 别 由 机 电 工 程 署 及 水 务 署 推 行 的 「 车 辆

维 修 技 工 自 愿 注 册 计 划 」及「 持 牌 水 喉 匠 自 愿 持 续 进 修 计 划 」，以

订 定 工 作 方 向 。为 此 ，消 防 处 已 在 二 零 二 零 年 八 月 二 十 一 日 与 机 电

工 程 署 车 辆 维 修 注 册 组 举 行 网 上 会 议 。  


